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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7樓
承辦人：吳品謙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4376
傳真：(02)29601986
電子信箱：aq563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人給字第11320551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6UCNQ2）

主旨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函以，有關民國114年1月1

日開辦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自主投資作業相關事

宜，請配合並轉知所屬儲金參加人員依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113年10

月1日台管儲二字第1131822697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相

關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請各機關學校配合並轉知參加儲金人員首次登入自主投資

平台，完成選擇投資標的組合相關事宜，相關作業重點如

次：

(一)設定自主投資平台作業使用者代號及密碼：公務人員退

休撫卹基金管理局業依規定與信託銀行-中國信託商業銀

行合作完成自主投資平台，信託銀行預計於本(113)年10

月28日起寄發「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自主投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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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會員通知」電子郵件至各儲金參加人員之電子信

箱，請參加儲金人員點選電子郵件提供之網址，以設定

平台之使用者代號及密碼；若參加儲金人員已是信託銀

行「個人網路銀行」之用戶，則無須再進行上開相關設

定步驟。

(二)登入自主投資平台：自主投資平台自113年11月1日起開

放上線，請參加儲金人員屆時依「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

退撫儲金自主投資平台」操作說明登入平台。

(三)請參加儲金人員於113年12月10日前完成個人投資標的組

合選擇(保守型、穩健型、積極型或人生週期型4選1)，

於自主投資實施後進行配置；未於上開期限前完成選

擇，既有退撫儲金將於自主投資實施後自動配置於人生

週期型。

(四)參加儲金人員如需變更電子郵件信箱，亦請於113年12月

10日前洽請服務機關學校人事單位依原函說明六、(三)

協助辦理，並請各機關學校於每月申報退撫儲金費用

時，於退撫儲金繳納系統辦理其他異動，以維護個人基

本資料正確常新。

三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將於113年12月16日(星期一)

上午9時至12時假本府3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辦「公教個人專

戶制自主投資宣導講習會」，相關研習遴派作業將另案轉

知，屆時請相關人員踴躍參加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
副本：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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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事處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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